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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广州的一对夫妻在离婚时， 达成由男方支付
6

万
元补偿的协议。 后来由于经济紧张，男方在分期支付
后，先后为这

6

万元写下了两张欠条，数额分别为
6.5

万元和
5

万元。 后来，前妻拿着两张借条上庭讨钱，

6

万元摇身一变成了
11.5

万元。 但男方也不是“省油的
灯”，他事先请朋友以谈判为由，偷偷录下前妻关于这
笔借款的真相。 尽管女方两诉偷录无效，但法院还是
认可了这段录音的效力。 律师指出，只要偷录证据
未经删改、不侵犯隐私，无反驳证据等情况下，就
能被法院认可。

信息时报记者李朝涛实习生高静宁

信息时报讯（记者李朝涛实
习生莫丽娟）

番禺 350 名工人将

原“雇主”———某港资纺织染印公

司告上法院， 追讨因迟发工资而

产生的赔偿金数百万元。 昨天，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此案。 公司方面辩称，迟发工资是

受经济环境的拖累， 不是有意克

扣。

据悉， 这 350 名工人大部分

已经失业， 其中很多人离开了广

州。 邓先生等 6 人作为代表参加

了昨天的开庭。 记者了解到，由于

被长期拖欠工资， 工人们与单位

解除了劳动合同， 后因经济补偿

金的问题与单位打起官司。 在仲

裁阶段， 工人们只得到很少的补

偿。 后来，番禺区法院一审支持了

工人们的诉讼请求， 判决单位支

付数百万元的经济补偿金。 公司

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该公司的代

理律师在二审开庭时无奈地表

示， 迟发工资是因为外界经济环

境影响。 双方在庭审结束后，表示

愿意调解， 希望尽快了结这件案

子。

一名该公司的老员工庭后对

记者说， 该纺织染印公司最高峰

时有 4000 多名工人，经历金融海

啸后现在只剩下 100 人留守，公

司已处于经半停产状态。

广州的张先生和前妻黄女士，

因感情不和在2000年11月经法院

调解离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

男方2002年8月28日前补偿女方6万

元。 2003年，张先生因经济紧张，写下

一张欠条， 把这6万元的支付日期推迟

到2004年底，并承诺还钱时多付5000元

利息，合共应付6.5万元。到2004年，张先

生付了其中1.5万元后， 再给前妻写了

一张数额为5万元的欠条。 正是这先后两张欠

条给他引来一场“莫须有”的官司。

2005年6月， 张先生突然接到广州市天河

区法院的通知， 说是其前妻将他告上了法院，

要求他支付11.5万元欠款。 张先生闻讯觉得一

头雾水：自己什么时候欠了前妻这么多钱？ 顶

多也就是那5万元啊。

上庭后，张先生才明白那11.5万元的“来

历”。 原来前妻不仅不认已经收到的1.5万元，

还将2004年的那张欠条拿上庭，两样一加就成

了他还欠前妻1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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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让我们来帮吧。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发送短信“

SF#

内容”到
106573023420

，或发邮件到
shuofa@xxsb.com

，或致电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９７

，我们期待你的报料！

法律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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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录谈判击败白纸黑字

我之前以岳父的名义购买了
一个房子， 并于支付房款后办理
了过户手续。 我买房子的原因是
为了以这个房子的租金作为岳父
的日常生活费。 但是，我并没有出
资的书面证明， 只有上一手业主
可以作证。 岳父不久前过世，请问
我可以主张对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吗？ 或者能否要求房子作为遗产
转给我？

古先生

律师解答：

按照我国目前的

法律规定， 房屋实行的是登记制

度，不管钱是谁出的，只要在房屋

登记机关登记的是谁的名字，所

有权就属于谁。 按照你上述的说

法，应该是登记在甲的名下，这样

即使是你出的钱， 这个房子还是

属于你岳父的。

另外， 如果你岳父生前没有

留下遗嘱， 就要依照法定继承来

继承。 也就是说，你岳父的父母、

子女、配偶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如

果这些人都健在就要平均分配；

如果这些人都没有， 就让第二顺

序的继承人来继承、 即： 兄弟姐

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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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替岳父买了

房子， 岳父逝世

后能要回来吗？

同一笔补偿先后两张借条，

前妻欲讨双份，前夫抛出偷录证据

350 名工人告赢

老东家， 获赔数

百万元

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胡周雄律

师告诉记者，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

在一项司法解释中规定： 在民事案

件中， 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谈

话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

为证据使用。按此规定，许多案件中

出现的录音资料， 只要是未经对方

当事人同意录制， 都被排除到证据

之外。

高法修改司法解释
合法偷录被认可

把“未经当事人同意”与“非法”

画等号的司法解释， 导致许多民事

官司因证据问题出现“有理都输官

司”的情况。 对此，当时许多司法人

员和法学专家结合相关案例在媒体

上展开讨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

希望对民事官司中音像资料的使用

更合理细致的规定。

200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对1995年的有关规定作了修

改。按照新规定，合法的偷拍偷录证

据有效。 该规定在2002年4月1日起

正式生效。

根据该《规定》引申出来的精神

及结合后来的相关司法实践， 胡律

师指出，未经剪接、剪辑或伪造；同

时并非在隐私场所窃听等以侵犯他

人隐私或违法的手段取得偷录证

据， 在对方当事人未提出反驳或反

驳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 就可以被

确认为有效证据（详看下表）。

胡律师还指出， 在采取偷录的

方式收集证据时， 应尽量采用先进

的录制设备； 并且尽量选择在杂音

干扰少的地方录制。而且，在偷录过

程中， 应先表明自己的身份及录制

时间， 并巧妙地引导或提示对方表

明身份，以增强证据的可信程度。

贪心前妻
新旧借条齐上庭 索取双份补偿

黄女士有她的“盘算”，却没料到张先生也

留了一手。 案件开庭时，张先生当庭提交了一

个录音资料，里面是一段张先生朋友郭某和黄

女士的谈话录音，详细讲述了2004年那张欠条

的来龙去脉。 录音中，黄女士说张先生已经还

了其中的1。 5万元，现在还欠5万元，所以要新

订一张借条，并非另外欠下的债务。

面对这段录音，黄女士顿时慌了手脚。 因

为当时郭某代表张先生来跟她讨论还钱的事

宜，她没料到对方会录音。 于是，她当即向法官

提出异议，认为该录音来源不合法，事先未经

过她本人的同意，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聪明前夫
请朋友偷录谈判经过 一举击破谎言

这段录音到底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呢？

2006年底，天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

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录音资料的取得

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没有其他证据

证明其存有疑点的情况下，就可作为证据。

因此，法院认定张先生后来并未向黄女士

另借5万元，因此判决张先生只须支付余下的5

万元给前妻即可。

对于这个判决，黄女士并不甘心，于是上

诉到广州市中级法院，仍以张先生提供的录音

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由，要求广州中院改

判。 近日，广州中院近日以一审法院同样的理

由，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偷录不违法当然可作证

法

院

判

决

未经删改、不侵犯隐私、无反驳证据等情况下

偷录证据上庭有效

律

师

说

法

●1

、录音证据未经剪接、剪辑或伪造
录音证据应前后连接紧密，内容未被篡改，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

●2

、录音证据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如果录音证据的持有者采取了侵犯他人的隐私或违反法律禁止性的

规定，比如在对方工作场所或住所等以窃听方式取得的录音资料，就属于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在司法实践中，

如本案双方聊天或谈判时，偷偷录音是比较妥当又不违法的做法。

●3

、对方未提出反驳或反驳理由不成立
法院在把录音证据作为判案依据时，还要对录音证据是否有疑点进行

审查。 如对方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反驳，法院就应确认该录音证据的证明

力。但如果对方质疑并提出足够的证据，那么该录音证据就会失去证明力。

三大条件确保偷录证据有效

漫画：大包一号


